
 

 
   

嘉實基金系列（香港） 

（「本基金」） 

 

嘉實人民幣收益基金 

 

致單位持有人通告 

 

本通告乃重要文件，務須閣下即時垂注。如閣下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

財務意見。 

 

嘉實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經理」）對本文件於刊發日期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

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其所知及所信，本文件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當中

所載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成分。 

 

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文件所用詞彙與本基金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的說明書（「說明書」，

經不時修訂及補充）及／或日期為 2019年 4月 17日、2019年 6月 21日、2019年 11月 18

日及 2019年 12月 17日的通告（統稱為「該等通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敬各位單位持有人： 

 

關於：年報與嘉實人民幣收益基金（「子基金」）的終止審計合併及更新子基金的終止開支撥

備 

 

茲提述日期分別為 2019年 4月 17日、2019年 6月 21日、2019年 11月 18日及 2019年

12月 17日關於終止子基金的該等通告。本通告應與該等通告及說明書一併閱讀。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頒佈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單位信託守則」）第

11.6 章，基金經理須於子基金財政年度完結（於每年的 12 月 31 日完結）後的四個月內，刊

發並向單位持有人派發載明單位信託守則附錄 E 規定的資料的年報。若要取代派發財務報告

的印刷本，基金經理可於相關期限內通知單位持有人，在何處可取得此等報告的印刷本及電子

版本。 

 

由於子基金正處於終止程序的最後階段，預計將於 2020 年 2 月 20 日或前後終止，為盡量降

低運營成本，倘若終止日期於子基金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結束後的首四個月內

（即於 2020年 4月 30日或之前），則建議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財



 

 
   

政年度（「相關財政年度」）的年報與子基金的終止審計合併，覆蓋 2019年 1月 1日起至終

止日期（目前預計為 2020年 2月 20日）止的期間（「終止審計期」）。 

 

基金經理將根據下列準則刊發年報： 

 

(i) 終止審計期的年報（「終止審計報告」）內容須符合單位信託守則第 4.5(f)章及附錄 E

的規定，以及單位信託守則的所有其他適用條文、其他適用法例及規例； 

 

(ii) 倘若終止日期於相關財政年度結束後的首四個月內（即於 2020年 4月 30日或之前），

則基金經理須於相關財政年度的年報刊發到期之前，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透過在

其網站刊發通告的方式通知子基金單位持有人。有關公告須通知子基金單位持有人以

下內容（其中包括）：(a) 終止審計報告的刊發時間；(b) 終止審計期的開始及結束日

期；及(c) 可索取終止審計報告（印刷本及電子版本）的地點；及 

 

(iii) 終止審計報告須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於基金經理的網站上刊發，且無論如何不得

遲於以下兩者中的較早者：(i)終止日期後四個月或(ii)不多於相關財政年度的 1 月 1 日

起計 20個月，並且將於子基金獲證監會撤銷認可當日起計至少一年期間繼續保留在基

金經理的網站上。 

 

基金經理確認，除上文另有規定外，基金經理將就本基金及子基金繼續遵循單位信託守則的所

有其他適用條文、信託契據的適用條文，以及所有其他適用法例及規例。此外，基金經理確認

上述單位信託守則第 11.6章下的安排不會令單位持有人的利益受損。 

 

終止開支撥備 

 

實際終止費用及開支已超逾終止開支撥備（定義見 2019 年 4 月 17 日的通告）。超逾終止開

支撥備的任何終止費用及開支均由基金經理承擔，終止開支撥備中並無任何可分派予閣下的超

額部分。 

 

文件及查詢 

 

閣下可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基金經理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 號交易廣場 1 座

31 樓）免費查閱或索取子基金的信託契據、說明書、產品資料概要、所有重大合約（載列於

說明書）、最新年報及經審計賬目以及未經審計半年度賬目（如有）的副本。 

 

閣下如對上文有任何疑問，請按上述地址或致電(852) 3913 3393聯絡基金經理。 

 



 

 
   

 

 

嘉實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2月 17日  

 


